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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林嬋娟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81　分機：6281
傳真：(02)8590-6090
電子郵件：lcak3567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319628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來臺就讀之外國留學生、僑生及港澳生辦理

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暨從事長期照顧服務工作

相關疑義一案，請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3年8月2日新北府衛高字第1131514409號函。

二、依據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2條

第1項所訂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（以下稱長照人員）類別，

包含（一）照顧服務員、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

（併稱照顧服務人員）、（二）居家服務督導員、（三）

教保員、社會工作人員（包括社會工作師）及醫事人員、

（四）照顧管理專員及照顧管理督導、（五）中央主管機

關公告指定為長照服務相關計畫人員；除照顧服務人員

外，其餘長照人員均需為符合同辦法第2條第2項附件一所

訂取得相關學歷（即畢業）後或經歷，始能換發長照人員

認證證明文件。

三、另依長期照顧機構設置標準第12條附件三規定，照顧服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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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0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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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如為具長照人員資格之外籍看護工，應依勞動法令相關

規定辦理；又外籍看護工係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

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所訂

之中階技術機構看護工或機構看護工，依前述勞動相關法

令規定，自不包含來台就讀之外國留學生、僑生及港澳

生，爰無貴府所詢換發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需使用字號

之疑慮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(新北市政府除外)、勞動部、內政部移民署、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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